《濉溪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精神，按照省市应急管理部门的要求以及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根据《淮北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淮政办秘〔2025〕27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濉溪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修订背景
[bookmark: _GoBack]2025年1月7日，安徽省办公厅修订印发了《安徽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皖政办秘〔2025〕1号）；2025年8月15日，淮北市政府办修订印发了《淮北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淮政办秘〔2025〕27号）。目前，我县现行的《濉溪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于2023年修订实施，为使我县适应新时期救灾救助工作要求，同时保证我县《濉溪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与省、市级预案统一衔接，县应急局决定对《濉溪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也重新修订。
二、起草依据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自然灾害救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及《安徽省自然灾害救助办法》、《安徽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安徽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淮北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淮北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
3、 总体思路
该预案在总体思路上：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二是坚持上下衔接相互融合，与《淮北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上下贯通、有机衔接；三是坚持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在县委、县政府统一领导下，各有关部门按照分工密切合作、资源共享、协同应对，确保灾害应急救助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展开；四是坚持分级负责、属地管理原则。各级党委、政府根据各自职责，按照分级响应、属地管理为主的要求，完善工作机制，落实工作职责。
四、修订的主要内容
按照省应急管理厅要求的体例，预案正文分总则、组织指挥体系、灾害救助准备、信息管理、分级响应、灾后救助及恢复重建、保障措施、附则、附件9部分，主要有5个特点：
一是优化启动标准。将原来响应等级的核心指标（包括因灾死亡人口、紧急转移安置人数或需紧急生活救助人口、倒塌或严重损坏房屋数量等）标准做了调整和完善，降低启动响应条件，提高应对灾害的时效性和可操作性。
二是完善流程图表。一、二、三、四级响应均有清晰直观的启动流程图；还增加了主要环节流程图，可供领导决策指挥使用，相当于决策指挥“一张图”。
三是增加过硬举措。增加了“五停”措施和“五断”准备：明确必要时采取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等应对措施，做好断水、断电、断网、断路、断气等极端情况应急准备。这是减少人员伤亡的有力措施。此外，还明确了灾情报告“先报后核”做法，丰富了八项保障措施。
四是调整组织指挥体系。为与市级预案保持上下对应并减少重复描述，将原预案中的组织指挥体系中有关市减灾救灾委员会组成及职责只进行了优化描述。增加了县委社会工作部等相关单位相关单位，并根据有关单位名称变更情况进行了修订。
五是完善预案架构。新修订《预案》的附则中增加了“责任奖惩”，增强了预案的完整性。

